
教務處實習組



實習前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？

• 1. 研讀學校或系科有關實習課程的各種規定。

• 2. 瞭解實習合約內容，對於實習待遇、工作時間、相關保
險等都需要有所瞭解。

• 3. 確認自己的學校訪視老師，並於實習前與老師取得實習
期間聯繫方式。

• 4. 與輔導教師討論與請益屬於自己的「實習計畫」，同時
針對各主題事先蒐集相關資料。

• 5. 參加學校辦理的實習職前講習與相關說明會。

• 6. 考量合作機構的通勤便利性及安全性，應及早向學校、
學長姐或合作機構徵詢有關住宿、租屋及交通資訊。

• 7. 配合合作機構報到及薪資撥付作業，學生應備妥相關個
人報到文件及辦理薪資提撥金融機構開戶等事先準備工作。



實習期間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？

• 實習場所安全規定

• 實習機構工作規定

• 實習請假規定

• 與學校訪視老師和機構輔導教師保持溝
通與聯繫



實習過程中，如果受到廠商不合理的對待，應
該要怎麼處理？

• 同學在實習過程中遇到被廠商要求必須配合加班、不給
休息時間、實際實習內容和實習計畫有很大的差異、合
作機構積欠薪水等狀況，這些都是不合理的甚至有可能
違法。

• 同學如果遇到類似的狀況，應該要立即和系科輔導老師
反映遭受到不合理的實習情況、持續時間、合作機構的
反應等，讓學校訪視老師做後續處理及協商的參考。

• 如果合作機構在經過學校出面協調後仍未改善，同學要
儘速告知學校訪視老師並啟動合作機構轉換作業。後續
在學校及輔導教師的協助下，在原來的合作機構辦妥離
職手續並轉換至新合作機構繼續完成實習課程。



如果發現實習公司一直沒有撥付薪水或領到的薪水比
實習合約議定的少，應該要怎麼處理？

• 如果發現合作機構所給付的薪資和實習合約
有異，或到了合作機構的發薪日卻遲遲沒有
收到薪資，甚至要求同學通融積欠薪資，上
述狀況均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2條、第27條規
定，同學應立即向合作機構主管或業界輔導
教師反映，請其協助確認，同時知會學校訪
視老師瞭解狀況。

• 若合作機構仍未處理，同學應儘快告知學校
訪視老師或教務處實習組，由學校代為出面
和合作機構進行協商，以確保學生實習期間
的權益。



在前往合作機構途中或是在實習工作時如果不小心發
生意外，該怎麼辦？

• 若學校有為學生投保實習意外險，學
生應先行留存可以檢具相關就診證明
或收據，爾後將上述證明提供給教務
處實習組，實習組將偕同保險公司人
員主動處理意外保險理賠相關事宜。

• 若實習機構有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，
學生亦可以檢具相關就診證明或收據，
請合作機構協助向勞工保險局提出保
險給付。



合作機構忽然要簽署其他契約文件，應該要簽署嗎？

• 同學不應馬上簽署，應先行確認該契約的目的及用途，再將契約文件
提供給學校訪視老師或教務處實習組確認其內容有無問題。



學生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，應如何處理？

• 學生於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之情事，應立即向「學校」(訪視老師、教務處實
習組)或「實習機構」(機構輔導教師) 報告。而上述兩單位知悉學生遭性騷擾
之情事，應先確認行為人身分，並立即按照相關性別法律之規定，啟動調查
及糾正之機制，確保學生實習環境之安全。

(1) 行為人為「學生」，適用性工法及性平法

(2) 行為人為「實習場所負責指導人員」，適用性平法：

性騷擾行為人若實習場所負責指導（執行教學或教育實習）學生之人員，

則係屬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」第9 條所稱之教師，實習

生應向學校」申請調查，學校應按性平法第28條至第35條之規定

(3) 行為人為「實習場所其他人性騷擾」：

學校依「性騷擾防治法」第13條規定，請各系(實習輔導老師)協助學生向

加害人雇主提起申訴



學生實習期間若有任何問題時，需聯絡何人？

學校訪
視老師

教務處
實習組

機構輔
導教師



教務處實習組祝您實習順利!教務處實習組祝您實習順利!


